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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化职院〔2019〕73号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关于印发2019年高职扩招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重大决策部署，根据市教委《关于做好2019年高职院校单独招收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工作的通知》（渝教招发〔2019〕45号）、市考试院《关于做好2019年高职院校单独招收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有关具体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现我院对2019年高职院校单独招收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以下简称“高职扩招”）工作安排如下：
1、 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成立领导小组：
组长：范永同、李慧民
副组长：张荣、代刃、黄明光、但军
成员：钱伟、陈源、陈小亮、彭斌、瞿兵、郭旭、王晓虎、尚雅婷、各二级学院负责人。
工作职责：负责全面统筹高职扩招工作。
（二）高职扩招办公室挂靠招生与就业指导处。钱伟担任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由王中刚、陈源、彭斌、瞿兵、郭旭、王晓虎担任，成员为招就处全体工作人员。
工作职责：高职扩招办公室负责高职扩招宣传录取期间各项工作的组织实施。办公室下设：招生录取组、命题考务组、后勤保障组、安全保卫组共计四个小组。
1.招生录取组。（负责部门：招生与就业指导处，负责人：钱伟）主要负责招生宣传、组织报考学生、采集和录入考生信息，负责解答考生的有关问题；协调工作计划落实、负责制定录取规则及开展录取工作，负责协调上级部门及录取备案和录取通知书寄发等工作。
2.命题考务组。(负责部门：教务处，负责人：陈源、陈小亮及各二级学院负责人)主要负责报考学生资格审查、档案组建、系统上报名；负责组建高职扩招考试命题专家组，组织专家组根据生源情况、专业特点进行文化素质考试和技能测试的命题及评分标准的制定；负责审核、印制和保管试卷；负责准考证制作发放，负责监考教师的培训和安排，负责考务及考生的编排，负责试卷的阅卷、成绩的复核。
3.后勤保障及新闻媒体组。（负责部门：宣传部和基建后勤与资产管理处，负责人：郝俊杰、王晓虎）负责安排车辆安排调度，负责安排学生午餐，提供免费茶水，设立医务人员，对突发状况进行紧急处理。负责高职单招宣传报道和新闻媒体接待工作。
4.安全保卫组。（负责部门：保卫处，负责人：瞿兵）负责试题传递、保管的安全、负责考试期间的校园秩序维护，负责考生在校期间的安全。
5.信息保障和网络安全（负责部门：信息技术中心，负责人：尚雅婷）负责信息技术保障和网络安全技术支持。
（三）成立纪检监察办公室。由彭斌担任主任，成员为纪委办公室工作人员。
工作职责：主要负责招生录取全过程监督，负责接待考生来信来访，负责处理考生和家长反映的问题。
二、招生计划
按重庆市考试院公布我院招生计划数和招生专业为准。严格按照市教委、考试院相关要求和规定执行，坚持诚信阳光、公平原则。
三、招生对象和报考条件
凡符合我市2019年普通高考报名条件且未参加2019年普通高考报名的高中阶段学校（含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下同）毕业生（含应、往届，下同）及同等学力人员；已参加2019年普通高考报名未被录取的高职对口类、中职直升类、单考单招类、单报高职分类考试普通类的考生，均可报考。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在校生或已被高校录取的学生不得报考本次高职扩招单独招生。
4、 考试安排
1.参考对象：自愿报考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的所有考生。
2.考试科目：文化测试（总分200分）+技能测试（总分400分），共计600分。
3.考试形式：文化测试采用笔试进行，总分200分；技能测试采用面试形式进行，总分400分。
4.考试时间（后续考试时间按照教委公布为准）
文化测试：6月8日-7月25日。
技能测试：6月8日-7月25日。
5.考试地点
文化测试地点：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长寿校区。
技能测试地点：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长寿校区。
5、 考试费用：本次报考考生不收取任何考试费用。
六、考试流程
所有考生需在通知的考试时间上提前到校领取准考证，拿到准考证后到考试地点按对应考号入座，参加文化测试。并于当天下午1点准时到指点地点参加技能测试。
7、 成绩公布
考生可在2019年7月25日前在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官网查询（http://www.cqcivc.cn/zsc/），对成绩有疑义者可申请成绩复核。
8、 联系方式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招生处：023-81886088、81886099（秦老师）。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纪律监察处：023-81886018（王老师）。
9、 工作要求
1.加大宣传引导力度。
充分认识高职单独招生工作的重要意义，精心谋划、抓实抓细各项任务措施，坚决落实好扩招任务。广泛宣传和解读高职单独招生的报名条件、办法和招生政策等，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加大面向社会的宣传力度，积极动员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踊跃报考。
2.加强考试组织管理。
切实做好考生报名资格审核、档案组建等工作。加强考生安全教育，协调好考生规模较大且相对集中的学校。切实履行组考主体责任，加强试题命制、印刷、分发、保管等环节的保密和考前教育、考试管理等工作，确保单独招生考试工作平稳、顺利进行；并加强本校相关信息系统和数据管理，做好校验和核对，确保数据准确、信息安全。
3.严格招生工作纪律。
严格执行政策规定，规范录取环节管理，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和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工作。建立监察监督机制，严肃工作纪律要求，严格执行招生政策和“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令，切实维护国家教育考试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2019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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